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審 簡 字 第 306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王 至 嶔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恐 嚇 取 財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 05

        23322 、 26175 號 ） ， 因 被 告 自 白 犯 罪 ， 本 院 認 為 宜 以 簡 易 判 決  06

        處 刑 ， 裁 定 適 用 簡 易 程 序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8

        王 至 嶔 犯 恐 嚇 取 財 未 遂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參 月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 09

       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0

        IPHONE X手 機 1 支 （ 含 0000000000號 SIM 卡 1 張 ） 沒 收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、 證 據 及 應 適 用 之 法 條 ， 除 證 據 部 分 增 列 「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王 至 嶔 在 本 院 之 自 白 」 、 應 適 用 之 法 條 增 列 「 刑 事 訴 訟 法  14

            第 449 條 第 2 項 、 第 3 項 、 第 450 條 第 1 項 、 第 454 條 第 2  15

            項 」 ， 及 補 充 「 被 告 基 於 同 一 犯 意 ， 於 密 接 時 地 先 後 恐 嚇 告  16

            訴 人 沈 慶 京 ， 係 以 一 行 為 侵 害 同 一 法 益 ， 為 接 續 犯 。 」 、 「  17

            被 告 已 著 手 恐 嚇 取 財 之 犯 行 ， 但 未 得 � ， 其 犯 罪 尚 屬 未 遂 ，  18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25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按 既 遂 犯 之 刑 度 減 輕 」 外 ， 其  19

            餘 均 引 用 檢 察 官 起 訴 書 之 記 載 （ 如 附 件 ） 。  20

        二 、 審 酌 被 告 以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所 載 言 語 、 方 式 恐 嚇 告 訴 人  21

            ， 所 為 應 予 處 罰 ， 然 未 得 � ， 造 成 之 損 害 有 限 ， 另 考 量 被 告  22

            之 智 識 程 度 、 家 庭 、 經 濟 狀 況 等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 23

           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24

        三 、 扣 案 的 IPHONE X手 機 1 支 （ 含 0000000000號 SIM 卡 1 張 ） 是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有 ， 且 用 來 犯 本 案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的 規 定 沒  26

            收 。 至 於 其 他 扣 案 手 機 、 平 板 電 腦 ， 均 與 本 案 無 關 ， 不 予 宣  27

            告 沒 收 。  28

        四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得 自 判 決 送 達 之 日 起 1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起 上  29

            訴 。  30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黃 筵 銘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王 巧 玲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3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27    日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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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十 庭   法   官   余 銘 軒  0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2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3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04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05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如 對 於 本 判 決 不 服 者 ， 應 具 備  06

        理 由 請 求 檢 察 官 上 訴 ， 其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係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 07

        本 之 日 期 為 準 。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孫 國 慧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27    日  10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1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46條  12

        （ 恐 嚇 取 財 得 利 罪 ）  13

       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以 恐 嚇 使 人 將 本 人 或 第 三 人 之  14

        物 交 付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上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 1 千 元 以  15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16

        以 前 項 方 法 得 財 產 上 不 法 之 利 益 ， 或 使 第 三 人 得 之 者 ， 亦 同 。  17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18

        附 件  19

      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起 訴 書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偵 字 第 23322號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6175號  22

            被       告   王 至 嶔   男   37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日 生 ）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弄 ○ ○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4樓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26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恐 嚇 取 財 案 件 ， 業 經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應 提 起 公 訴 ， 茲 將  27

       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分 敘 如 下 ：  28

                犯   罪   事   實  29

        一 、 王 至 嶔 自 民 國 102 年 6 月 1 日 起 ， 係 任 職 在 中 國 石 油 化 學 工  30

            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並 擔 任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沈 慶 京 之 專 屬 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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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機 ， 嗣 於 105 年 6 月 1 日 辭 職 離 開 公 司 。 豈 料 ， 王 至 嶔 明 知  01

            沈 慶 京 於 其 任 職 公 司 期 間 ， 從 未 承 諾 要 贈 與 港 幣 30萬 元 ， 且  02

            就 後 述 簡 訊 內 容 中 所 稱 事 項 ， 不 論 真 實 性 與 否 ， 其 亦 欠 缺 得  03

            向 沈 慶 京 請 求 給 付 款 項 之 適 法 權 源 ， 其 更 未 有 遭 他 人 威 脅 之  04

            情 事 存 在 ， 竟 仍 意 圖 為 自 己 不 法 所 有 ， 基 於 恐 嚇 取 財 之 單 一  05

            犯 意 ， 從 107 年 4 月 28日 凌 晨 2 時 20分 許 起 ， 至 同 年 9 月 16  06

            日 凌 晨 2 時 39分 許 止 ， 在 其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巷 ○ ○ 弄  07

            ○ ○ 號 4 樓 住 家 或 其 他 地 點 ， 利 用 其 所 有 之 手 機 及 門 號 SIM 卡  08

            ， 接 續 傳 送 ： 「 答 應 我 的 要 給 我 」 、 「 還 是 要 用 認 知 的 某 應  09

            X 員 換 50港 幣 了 」 、 「 拿 我 的 房 卡 誰 先 後 進 房 只 是 要 我 應 得  10

            的 」 、 「 再 不 回 我 回 賣 出 更 多 」 、 「 有 不 明 人 士 找 到 我 ， 要  11

            我 配 合 以 下 幾 件 事 . . . . . . 台 北 喜 來 登 飯 店 的 住 宿 日 期  12

            ， 要 調 錄 影 ( 出 入 房 間 的 是 應 議 員 跟 你 ) . . . . . . 妳 跟  13

            名 嘴 女 在 澳 門 一 同 住 房 」 、 「 要 調 我 總 共 報 幾 次 海 關 ， 又 了  14

            帶 港 幣 ， 又 是 怎 麼 換 成 台 幣 的 」 、 「 你 說 會 給 我 30港 幣 ， 讓  15

            我 做 點 小 生 意 或 好 好 存 著 ， 這 筆 款 項 可 否 先 匯 給 我 ， 讓 我 跟  16

            老 婆 小 孩 可 以 免 受 威 脅 利 誘 」 、 「 他 們 還 有 港 幣 的 照 片 紀 錄  17

            著 ， 我 一 併 傳 給 你 看 」 、 「 這 樣 子 的 話 我 只 好 到 被 牽 扯 到 了  18

            女 士 粉 絲 留 言 ， 看 她 們 能 否 幫 我 」 、 「 快 選 舉 了 ， 我 若 請 求  19

            那 幾 位 相 關 女 士 幫 忙 ， 我 怕 會 牽 扯 更 多 事 出 來 」 、 「 我 真 的  20

            不 想 在 選 舉 前 ， 發 生 傷 害 女 性 名 譽 的 是 事 」 、 「 14： 00沒 收  21

            到 回 覆 ， 我 就 去 應 議 員 辦 公 室 ， 讓 她 了 解 . . . . . . 她 若  22

            也 無 要 緊 我 就 只 好 自 保 了 。 交 出 證 件 跟 信 用 卡 配 合 對 說 住 房  23

            日 」 、 「 一 句 話 你 要 不 要 幫 這 個 麻 煩 取 消 掉 」 、 「 要 求 咪  24

            陪 你 睡 我 都 裝 不 知 道 」 、 「 明 天 記 得 買 周 刊 股 東 的 太 太 看 照  25

            對 話 紀 錄 應 許 聖 梅 」 、 「 應 議 員 問 我 還 沒 你 三 嗯 」 、 「 每 次  26

            福 華 飯 店 下 車 後 ， 就 上 股 東 太 太 黑 賓 士 、 去 威 閣 . . . . .  27

            . 我 知 道 的 就 會 全 說 。 叫 阿 咪 跟 你 睡 ， 她 想 跟 我 抱 怨 的 訊 息  28

            對 話 、 我 也 都 留 著 ！ 期 待 新 聞 跟 周 刊 發 行 日 」 、 「 該 給 我 的  29

            ， 是 你 答 應 的 ， 搞 成 這 樣 何 必 呢 . . . . . . 沈 先 生 ， 你 答  30

            應 要 我 的 30HK， 不 是 不 我 無 理 取 鬧 的 ！ 那 是 我 拼 命 ， 帽 著 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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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海 關 扣 押 ， 壓 滯 留 還 被 查 稅 ， 背 上 十 10幾 趟 ， 上 好 幾 億 幣 」  01

            等 簡 訊 內 容 予 沈 慶 京 ， 施 此 等 客 觀 上 足 以 使 人 心 生 畏 懼 之 恐  02

            嚇 手 段 ， 欲 要 挾 沈 慶 京 交 付 港 幣 30萬 元 款 項 。 而 於 上 揭 期 間  03

            內 ， 在 位 於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住 所 ○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辦 公 室  04

            等 處 地 點 ， 陸 續 接 獲 該 等 簡 訊 並 瀏 覽 內 容 之 沈 慶 京 ， 雖 懼 怕  05

            王 至 嶔 會 將 該 等 損 害 伊 聲 譽 之 內 容 ， 加 以 渲 染 散 布 於 眾 ， 然  06

            終 未 屈 服 付 款 ， 並 通 報 警 方 處 理 ， 始 未 得 �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沈 慶 京 訴 由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移 送 偵 辦 。  08

                證   據   並   所   犯   法   條  09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清 單 ：  10

          11
        編號       證據名稱         待證事實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13
         1  被告王至嶔之供述       1.被告承認有於上揭期間內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利用手機接續傳送前述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簡訊內容予告訴人沈慶京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事實。  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被告承認每次告訴人囑託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從國外攜款入境時，均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完成報關程序之事實。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被告否認有何恐嚇取財犯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意或犯行，辯稱：「我認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 ( 港幣 30萬元 ) 這不是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封口費」、「我是要跟告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人說即便我被威脅利誘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我都沒有出賣他」、「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訴人把 30萬港幣給我，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就把手機號碼換掉，就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沒這麼多麻煩」云云。     29
          30
         2  告訴人沈慶京於警詢、偵 1.告訴人未曾承諾要贈與被  31
        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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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訊時之證述               告港幣 30萬元。         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告訴人未有被告在前述簡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訊內容中所稱不正常男女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、涉嫌洗錢等行為。  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遭被告恐嚇取財未遂之經  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過情形。                 08
          09
         3  證人朱亞虎於警詢時之證 1.此名證人為告訴人辦公室  10
            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被告曾向該名證人表示：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告訴人不交付港幣 30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元，就要跟某澳門集團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作，將告訴人的事情都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布出來等語。           16
          17
         4  前述簡訊內容翻拍照片   被告著手實施本件恐嚇取財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犯行之事實。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20
         5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被告於 107年 9 月 4 日下午 1  21
            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 時 42分許及同年月 16日凌晨  22
            押物品目錄表、數位證物 2 時 39分許，寄送各該簡訊  23
            鑑驗報告、手機門號申登 內容之事實。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26
        二 、 核 被 告 王 至 嶔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46 條 第 3 項 、 第 1 項 之 恐  27

            嚇 取 財 未 遂 罪 嫌 。 至 於 被 告 本 件 犯 罪 所 用 之 手 機 ( 含 門 號 SI  28

            M 卡 ) ， 則 請 均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宣 告 沒 收 ， 並  29

            均 請 諭 知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 30

        三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1 條 第 1 項 提 起 公 訴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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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此   致  01

      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7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7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  察   官   黃   筵   銘  04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11    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 顏   秀   婷  07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所 犯 法 條 全 文  0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46條  09

        （ 恐 嚇 取 財 得 利 罪 ）  10

       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以 恐 嚇 使 人 將 本 人 或 第 三 人 之  11

        物 交 付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上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 1 千 元 以  12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13

        以 前 項 方 法 得 財 產 上 不 法 之 利 益 ， 或 使 第 三 人 得 之 者 ， 亦 同 。  14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15

６


